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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9-001

某交通设施公司诉某新能源科技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

——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地域管辖连接点的确定

关键词 民事 确认不侵害知识产权 地域管辖 连接点

基本案情

某交通设施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诉讼，请求确认某交通设施公司生产销售的发光地砖组成的智慧斑马线

不侵犯某新能源科技公司拥有的实用新型专利权。某新能源科技公司在

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应移送至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审理。

一审法院于2019年8月23日作出（2019）苏01民初2057号民事裁定

，将本案移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理。某交通设施公司不服一审裁定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确认一审法院对本案

具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365号

民事裁定：撤销原裁定，本案由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查认为，本案系因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所引

发的地域管辖权争议，焦点问题为原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确

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的制度设置目的在于，为因受到专利权人警告而陷

入不安的被警告人提供司法救济，通过确认不侵权诉讼的审理，确定被

警告人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侵害他人的专利权，从而使其尽快从不安状

态中解脱出来，为后续的生产经营作出妥当决策。可见，确认不侵害专

利权诉讼的核心仍然在于判断被警告人的行为是否侵犯了他人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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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利侵权诉讼存在密切关联性，可以参照专利侵权案件地域管辖连

接点的规定确定地域管辖。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的地域管辖连接点

，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中的

“侵权行为”，应当是指被警告人的涉嫌侵害专利权的行为。相应地

，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中作为地域管辖连接点的侵权行为地，应当是

指被警告人涉嫌侵害专利权的行为实施地及其结果发生地。

在管辖权异议审理阶段，人民法院原则上只需审理与建立案件管辖

连接点相关的事实。与建立管辖连接点相关的事实同时涉及案件实体争

议内容的，只需审查案件初步证据是否能够证成一个可争辩的管辖连接

点事实即可，一般不对案件实体争议内容作出明确认定。本案中，被上

诉人即涉案专利权人在给上诉人的客户发出的警告函中指控上诉人涉嫌

实施了制造、销售侵害其涉案专利权之产品的侵权行为。一方面，上诉

人的住所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结合上诉人的经营范围，可以认定上诉

人在其住所地即江苏省南京市实施了可争辩的制造涉嫌侵权产品的行为

；另一方面，二审查明的事实亦初步证明上诉人在江苏省南京市实施了

可争辩的销售涉嫌侵权产品的行为。因此，江苏省南京市可以作为本案

的地域管辖连接点。虽然被上诉人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上海市亦是本

案的地域管辖连接点之一；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三十五条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

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上诉人选择在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即一

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是其行使诉讼处分权的表现，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要旨

确认不侵害专利权诉讼属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确定地域管辖连接点。确认不

侵害专利权诉讼中的“侵权行为”应当理解为被警告人涉嫌侵害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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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相应地，此类诉讼中作为地域管辖连接点的侵权行为地，应当

是指被警告人涉嫌侵害专利权的行为实施地及其结果发生地。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第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5条）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初2057号民事裁

定（2019年8月23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365号民事裁定

（2019年11月18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调整


